
 
 
 

江苏科技大学部门文件 
 
 

继教院〔2024〕18 号 

 

 

关于组织开展2025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校外教学点： 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是本科教学的重要实践环节。依据《江

苏科技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管理办法

》（继教院〔2023〕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为切实做好2025年届本

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组织工作，提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人才

培养质量，结合学校实际和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特点，现就有

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时间安排（各阶段工作重点） 

1. 第一阶段（第四学期截止至第15周周末）：完成工作计



划，确定指导教师，确定并公布学生选题。各学院/教学点组织

制订2025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工作计划

，并于第四学期第16周周末前在青书平台提交。 

主要内容包括：确定指导教师名单、指导教师确定选题

、公布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题目、双选确定选题。 

2. 第二阶段（第四学期第17周至第20周周末）：完成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学生准做资格审查工作，进行学生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教育，做好任务书下达和指导学生撰写完成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开题报告工作。 

各学院/教学点组织指导教师及毕业班学生认真学习学

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相关文件，按照规范要求，

开展资料收集、文献综述等写作知识讲座活动；下达任务书

、落实选题的研究目标、内容、方法、步骤和措施，完

成开题报告。 

3. 第三阶段（第五学期第1-6周周末）：开展中期检查，

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初稿、定稿的指导、撰写及审核。 

指导教师应加强对论文原创性审核，学生统一采用维普

检测系统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原创性检测。文字复制比大

于30%者视为有抄袭嫌疑，由学院认定其性质，根据相关规

定做出相应处理。同时，对学生的论文进行格式检测和AIGC

检测，学生根据检测结果修正论文格式，AIGC检测率要低于

40%。 



各学院/教学点对不申请学位的学生答辩资格进行预审，

自行组织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学生答辩的前期准备，并于第8周周

末之前提交答辩安排；申请学位的学生须参加校本部组织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。 

各学院/教学点要注重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良好

工作作风的培养，尤其要加强学术诚信的宣传教育。凡

在预审中发现有造假、抄袭、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惯

例的行为，并经确认为严重抄袭者，继续教育学院可

根据规定取消其答辩资格，成绩按不及格处理。 

4. 第四阶段（第五学期第10-11周）：完成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答辩、成绩评定和提交工作。 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统一在青书平台进行提交，经系统

发布后学生即可查询到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。各学院/教学点

需严格把握进度，需在第11周之前完成提交成绩及公示。 

5. 第五阶段（第五学期第11-13周）：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总

结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材料归档工作。 

各学院/教学点对本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设计（论文

）工作进行总结，做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全套电子资料归档工作（

答辩记录扫描后上传）；学院/教学点做好毕设（论文）纸质

文档资料整理、存档工作。 

二、工作重点和原则要求 

1. 加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管理工作，确保选题质量。 



（1）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选题应严格执行教学点、学院审核

工作制，并认真履行签字手续。尤其在课题对学生实践能力和

综合素质的培养、专业吻合度、课题工作量和难度等方面要

严格把关。 

（2） 对于跨学院、跨学科、跨专业的综合性课题，可安排多

位教师共同协作指导。 

（3） 鼓励将学徒制或课外科技活动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

作对接。 

（4） 经、管、文类专业可以尝试由学生自拟题目，再取得指

导教师、学院认可的方式确定题目。 

（5） 师生双向选择要加大信息透明度，可提供多种途径如

面试等，方便师生沟通信息，以尊重师生的选择权，更好地实施因

材施教。 

各学院/教学点应切实把好选题关，课题的选择应符合专

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，整个选题管理过程中，要始终坚持“

科学性、创新性、实用性和可行性”的原则：应体现立足实际和

学以致用原则，凸显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，

推进教育、科技、产业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的原则；应贯彻因材

施教和以学生为本的原则，促进学生专业水平、技术技能、综合

素养方面有较大的提高，并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，努力激发学

生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；选题的范围和深度应观照学生知

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实际情况，并尽可能多地反映现代科学



技术发展水平或者实际解决生产现实问题的能力。提倡不

同专业（学科）交叉融合，聚焦学科前沿，增强拓宽学生专业视

野，启迪探索和创新认知，突破思维学术素养。 

2. 加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指导与检查工作 

（1）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与管理工作应严格执行过程

管理，学院/教学点细化各阶段工作，严格遵守时间节点观念

，强化过程监控，及时有效督促师生完成相应操作，同时总结

经验和制定良好的管理制度，规划科学有效检查方案，建立前

期、中期、后期检查等“三道防线”措施，保证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工作顺利进行。继续教育学院也将加大各阶段的督促和检

查力度，确保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质量和工作进度。 

指导教师要定期对学生进行指导和答疑，检查学生的毕

业论文（设计）进度和质量。学生填写周进展情况记录表，汇

报现阶段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完成情况和下阶段工作内容，

指导教师审核周进展情况并填写审核意见。 

（2）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组织流程中关键节点材料须在青

书平台上进行相应操作完成。 

3. 积极探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教学组织模式 

（1）鼓励从学生职业岗位、教师科研和行业专业技术领

域等领域拟定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选题，倡导校企结合，

共同指导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。 

（2）结合学科专业特点，在不断改革的基础上，坚持“学



生中心、成果导向、持续改进”的理念，逐步建立、修订和完

善教学点管理办法，确保提高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质量，严把

毕业生“出口关”,保证人才培养质量。 

4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基本要求：原则上，毕业设计（论文

）说明书不低于A4纸20页（不包含附件）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经管、理工类专业正文不低于8000字、英语专业不低于4000字

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应有不少于300个字的中外文献摘要及3-5

个中外文关键词。 

5.加强学生文献检索、外语及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学生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参考文献原则上论文类不少于15篇、设计

类不少于10篇。参考文献中近五年的文献数一般应不少于总数

的1/3，并应有近两年的参考文献。 

三、资料的归档 

个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资料装订顺序为：（1）封面（包含学

校标识（学院统一为江苏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）、论文（设计

）题目、指导教师、学生姓名、专业信息、毕业年月等信息）；

（2）原创性声明；（3）版权使用授权书；（4）中英文摘要；

（5）目录；（6）正文；（7）参考文献；（8）致谢；（9）与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研究内容相关的附录材料。（10）过程性材料

（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任务书、开题报告、毕设中期检查表、指导

教师评分表、评阅教师评分表、答辩记录表、成绩评定表、考

核卡片、查重报告等）。 



毕业设计 (论文)资料保存要求为全套纸质文档资料与电子

文档,保存期限为四年。

附件:2025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设计 (论文)各环

节网上提交材料及时间节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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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2025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各环节 

网上提交材料及时间节点 

序号 材料名称 时间 

1 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与管理工作计划 
第 14 周（1-5 项第 4 学

期） 

2 确定选题 第 15 周 

3 下达任务书 第 16 周 

4 调研、查阅文献 第 17 周 

5 开题报告 第 18-20 周 

6 
中期检查表（学院组织开展中期检查并形成

中期检查报告） 

第 1-2 周（以下为第 5

学期） 

7 论文初稿审核 第 5-6 周 

8 

论文定稿审核（指导教师、评阅教师评分） 

（*指导教师必须先评分，评阅教师才能评

分） 

第 7周 

9 
分配评阅教师、建立答辩小组、确定答辩秘

书（不申请学位的，各教学点自行组织） 
第 8周 

10 学院组织学位论文答辩及成绩评定 第 9周 

11 

成绩提交平台（教学秘书） 

（*指导教师、评阅教师评分后答辩秘书才

可录入） 

第 10-11 周前在平台毕

设功能模块提交成绩完

毕并公示  

12 
毕业设计全套电子资料归档（扫描后上传）；

各教学点整理、存档论文纸质资料 
11-13 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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